
摘要 

 對於雇主而言，工會的存在如芒刺在背，因此常常對工會採取敵視的

態度，並採取種種的手段以影響工會之成立、發展與活動，此種現象在世

界各工業先進國家皆然，為資本主義經濟下所無法避免的結果。此種涉及

工會之組成、活動的不當行為，即為所謂的「不當勞動行為」。 

 以日本勞動組合法為例，於第七條規定了「不利益待遇」、「拒絕團體

協商」與「支配介入」等三大不當勞動行為的類型，並於第二十七條以下

規定了特殊的行政救濟程序。然而由於「不利益待遇」事件為最容易發生

的不當勞動行為類型，故本文於闡述了不當勞動行為之共通基本法理後，

將焦點置於「不利益待遇」之探究。 

 依日本勞動組合法，不利益待遇的要件有三，即：1、「不利益待遇之

原因」，乃包括勞工「身為工會之會員」、「欲加入或欲組成工會」、及「進

行工會之正當行為」等行使團結權的行為。而對於 2、「不當勞動行為意思」

日本之實務及學說有「主觀要件說」與「客觀要件說」之爭。又，與「不

當勞動行為意思」相關的另一重要問題為在雇主對於勞工之不利益處分有

正當理由而與不當勞動行為意思產生競合的情況究應如何解決，實務及學

說對此亦有所爭論。此外，3、「不利益處分」所發生的問題乃究竟雇主的

那些行為構成不利益待遇，亦即不利益待遇態樣之問題。 

 因為不利益待遇之態樣五花八門，不同的類型可能有不同的認定方式

與救濟內容，故本文乃按下列之分類一一加以檢視，亦即：（1）「對於勞

動契約關係之不利益」與（2）「對於勞工進行工會活動上之不利益」與（3）

「對於勞工私生活上之不利益」。而「對於勞動契約關係之不利益」又可

再分為①「勞動契約成立上不利益」（包括黃犬契約、拒絕錄用）、②「勞

動契約存續中之不利益」（包括工資與其他金錢給付之差別待遇、昇格、

昇任、調職、懲戒、精神上之不利益等）與③「勞動契約終止上之不利益」

（包括解僱、合意終止與強迫辭職、定期勞動契約之拒絕更新、試用期間

後拒絕採用為正式員工等）。 

 雖然日本勞動組合法第七條第一款對於不利益待遇有明確地禁止規

定，然而僅有明確地法規範尚不足以保障團結而形成公正的勞資關係秩

序，尚需實務及學說充實及豐富其內容，才能使勞動組合法中的規定發揮

功能。例如：不將「雇主」的概念限縮為勞動契約的相對人，而採取擴張

解釋之方式；於發生查定差別時，採取「大量觀察方式」以減輕勞方的證

明責任；除了「對於勞動關係上之不利益」外，尚承認對於「勞工進行工

會活動之不利益」與「對於勞工私生活上之不利益」等。 



 相對於日本法，我國法則有如下之問題。 

 首先，對於我國現行工會法中的「工會之保護」相關規定所保障的不

當勞動行為類型範圍過於狹窄，對於工會活動之保護僅限於勞資爭議期間

而有保護期間過短的問題。而對於雇主違反工會之保護規定時之法律效

果，工會法第五十七條雖有規定罰則，但在實際上根本無法運作，從而我

國工會法中的「工會之保護」規定根本無法達成保護工會之目的，而有修

正之必要。 

 其次，本文發現在實際的訴訟案件中，不論當事人之主張或法院判決

均對於「工會之保護」相關規定之認識相當有限，不只當事人多僅主張雇

主違反個別勞動法上之規定或法理，請求法院確認雇主之不利益待遇行為

無效，即使當事人主張雇主違反工會法上之工會保護相關規定，法院仍然

多僅依個別勞動法上之規定或法理來解決此爭議。而就案例的數量與類型

而言，在法院中所爭訟的不當勞動行為相關案件並不多見，僅約有六十個

事件，且多集中在「解僱」之不利益待遇。 

 由於我國現行的「工會保護」規定在立法上及實務的運作上有上述之

問題，故在學界及工運界均有主張應引進美、日之不當勞動行為制度之

聲，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也提出了多次的工會法修正草案。以行政院院會於

2007 年 4 月 26 日所通過之工會法修正草案為例，除於第三十一條對於不

當勞動行為有較現行工會法之工會保護規定有較為完善的規範外，亦有明

確地處罰規定。故對於保護的類型、違反之效果與救濟之內容均較現行工

會法中「工會保護」規定周延許多。雖然本文以為這些規定仍有所疑義，

對於這些疑義若不以立法的方法加以解決，則僅得以學說或施行後的所發

出的裁決命令或司法判決加以補充。此外，日本實務及學說對於不利益待

遇之認定方式與救濟內容，於我國未來完成立法後，應得供實務參考，以

保障勞工之團結權，並使我國之勞資關係朝「正常化」之方向邁進。 

 

 

 

關鍵字： 

不當勞動行為、不利益待遇、工會保護、日本勞動組合法第七條、團結權、

工會法、勞動基本權 

 


